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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行政法概要 

 

一、國際法作為行政法法源之方式有那幾種？2010 年簽署之「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具有何種

規範效力？請分別說明之。 

【擬答】： 

國際法（條約）的意義： 

憲法所稱之條約係指中華民國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所締結之國際書面協定，包括用條約

或公約之名稱，或用協定等名稱，而其內容直接涉及國家重要事項或人民之權利義務且具

有法律上效力者。行政法之法源原則上應以國內法為限，惟於特定條件下，仍可能承認國

際法作為行政法之法源，而國際法（條約）作為行政法法源有下列三種方式： 

得直接作為法規適用者：例如兩國間之引渡條款。 

須經過制定法規後，始能適用者：例如我國與美國間有關智慧財產權保護之協議。 

經司法機關採用並作為判決先例者：例如釋字第 392 號解釋所論及之歐洲人權及基本自

由保障公約。 

條約作為行政法法源的限制： 

憲法所稱之條約，係指我國（包括主管機關授權之機構或團體）與其他國家（包括其授

權之機關或團體）或國際組織所締結之國際書面協定，名稱用條約或公約者，或用協定

等其他名稱而其內容直接涉及國防、外交、財政、經濟等之國家重要事項或直接涉及人

民之權利義務且具有法律上效力者而言。其中名稱為條約或公約或用協定等名稱而附有

批准條款者，當然應送立法院審議，其餘國際書面協定，除經法律授權或事先經立法院

同意簽訂，或其內容與國內法律相同（例如協定內容係重複法律之規定，或已將協定內

容訂定於法律）者外，亦應送立法院審議。其無須送立法院審議之國際書面協定，以及

其他由主管機關或其授權之機構或團體簽訂而不屬於條約案之協定，應視其性質，由主

管機關依訂定法規之程序，或一般行政程序處理（釋字 329 號解釋理由書參照）。 

由上開解釋意旨可知，憲法所稱之條約，不論其名稱為條約、公約或協定，倘其內容直

接涉及國防、外交、財政、經濟等國家重要事項，或直接涉及人民之權利義務者，或因

已附有批准條款而應送立法院審議，或應事先經立法院同意簽訂，或應送立法院審議。 

兩岸法： 

兩岸法係指台灣海峽兩岸政府或其委託之非政府組織（如海基會、海協會）所簽訂具有法

規效力之書面協議而言，不包括兩岸政府依各自法律所發佈之規定。兩岸法有不同之法源

位階，其經立法院三讀程序通過者具法律效力，若與現行法律相抵觸時，則適用後法優於

前法之原則解決，而我國 2010 年簽訂之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即為如此，由於兩

岸協議與美日等國與我國簽署之書面協定相似，其地位應屬國際書面協定，故其生效程序

應比照條約或國際書面協定處理之。 

 

二、某機關要求所屬公務員簽署二年內不得商調他機關之同意書，公務員如有不服，依法應如何

救濟？ 

【擬答】： 

依公務員保障法之規定，如服務機關所為之具體行政行為，具有行政處分性質者，公務員

得提起復審、行政訴訟救濟之；惟若不具有行政處分性質者，如工作條件和管理措施，則

僅能向原服務機關提起申訴後，再向保訓會提起再申訴，合先敘明。 

身份保障權遭侵害之救濟程序 

復審及行政訴訟 

公務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認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利或利益者，應繕具

復審書經由原處分機關向保訓會提起復審；由於復審程序相當於訴願程序，故不服復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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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得依行政訴訟法第 4條第 1項規定，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申訴、再申訴 

公務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理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不當，致影響其權利

者，得向服務機關提起申訴，不服服務機關之函，得向保訓會提起再申訴。 

本題某機關要求所屬公務員簽署二年內不得商調他機關之同意書，須視商調行為是否足以

改變公務員身分或對公務員有重大影響者（釋字第 298 號解釋參照）。若簽署兩年內不得

商調他機關之同意書，並不影響公務員身分或對公務員有重大影響者，自未影響其憲法上

服公職之權利，則此時不應將行政機關要求公務員簽署同意書之行為，定性為行政處分，

而只是服務機關的管理措施，該公務員僅能提出申訴、再申訴。 

然若公務員簽署該同意書後，足以改變其公務員身分或對公務員有重大影響者，此時即應

將其評價為行政處分，讓公務員提出復審、行政訴訟加以救濟之。 

 

三、海關緝私條例第 37 條規定，報運貨物進口而有虛報所運貨物之名稱、數量或重量、品質、價

值或規格、繳驗偽造、變造或不實之發票或憑證等違法行為之一者，得視情節輕重，處以所

漏進口稅額二倍至五倍之罰鍰，或沒入或併沒入其貨物。某甲報運進口之貨物，經查獲有虛

報貨名及繳驗不實發票等二種違法情事，試問依行政罰法及前揭條例之規定，海關應如何處

罰之？ 

【擬答】： 

行政罰法之定位 

行政罰法第 1條規定：「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類行政罰之處罰時，

適用本法。但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而人民如有虛報貨名及繳驗不實發票

等兩種違法情事，究應適用行政罰法抑或海關緝私條例之規定，容有爭議： 

普通法說： 

依行政罰法第 1條但書規定的文義解釋，可知行政罰法只是普通法地位，而特別規定之

海關緝私條例，應優先適用。 

基本法說 

行政罰之訂定目的在於統一行政機關行使裁量權之基準，若採取普通法說，將會架空行

政罰法制定之基礎。 

上開兩說，本文認為應採基本法說為當，基於行政罰法制定之立法目的，故本件仍應適

用行政罰法之要件規定。 

一行為不二罰原則 

一行為不二罰原則又稱「雙重處罰禁止原則」，亦即禁止對人民同一違法行為為重複處

罰。行政罰法對於一行為不二罰原則之適用，有兩種情形，其一為行政罰法第 26 條「刑法

與違法行政法上義務規定」發生競合之情形，採刑法優先原則；另一為行政罰法第 24 條

「一行為違反數個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競合時，則採法定罰鍰最高之規定裁

處；至於行政罰法第 24 條第 2項「前項違反行政法上義務行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

或其他種類行政法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類相同者，如從一重處罰

已足以達成行政目的者，不得重複裁處」，則須視參酌行政目的決定處罰樣態。 

本題中某甲一次報運貨物進口之行為，同時符合虛報貨名及繳驗不實發票等二種違法情

事，依海關緝私條例之規定，行政機關得處以某甲所漏進口稅額二倍至五倍之罰鍰，或沒

入或併沒入其貨物。惟此時仍依參酌行政罰法第 24 條第 2項規定，如行政機關認為從一重

仍不足以達成處罰之目的，則自有併同處罰之必要（如裁處罰鍰後沒入該貨物），然若從

一重已足達成處罰之目的，原則上即不得重複處罰。 

 

四、請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說明行政機關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原則、方法及救濟。 

【擬答】： 

行政程序係行政機關處理與人民權利義務有關事項之手續，制定行政程序法之目的，即在

於對行政機關處理事務的過程中，行使公權力給予必要之規範，行政程序法第 2條可資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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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因此，行政程序法之行政程序，係指行政機關行使公權力，並且原則上對外作成該法

所規定各項行政行為之程序。 

我國行政程序法規定行政機關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程序，原則上採取「職權調查主義」，蓋

行政行為之合法性須以行政機關正確掌握事實為前提，而為遵守依法行政原則之要求，並

確保公益的實現，相關事實之調查，自不能委由當事人之自行決定，行政機關一旦對特定

事件調查事證，應視為程序已經開始，茲將各該調查程序之要求，說明如下： 

職權調查主義 

職權調查主義係指行政機關得不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得依職權探知事實真相，俾發現

實質的真實，惟行政機關在調查證據、認定事實時，應考慮一切對個案具有重要性之情

形，包括有利及不利當事人之情形，而不得偏頗。故行政程序法第 9條規定：「行政機

關就該管行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利不利之情形，一律注意」；而同法第 36 條對於調查

事實，復又特別規定：「行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不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

人有利及不利事項一律注意」。 

惟行政程序雖採用職權調查主義，但並不排除當事人得自行提出證據或申請調查證據

（行政程序法第 37 條參照），但行政機關仍不受其拘束；若行政機關對當事人自行提出

或申請調查之證據，認為無調查之必要者，得不為調查，但須告知當事人其不為調查之

理由。 

調查證據之方法及證據評價 

基於職權調查原則，調查事實所必要之證據方法，由行政機關以裁量決之： 

行政程序法第 39 條規定，行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

人陳述意見。通知書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不到場所

生之效果。 

行政程序法第 40 條規定，行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或第三

人提供必要之文書、資料或物品。 

行政程序法第 41 條規定，行政機關得選定適當之人為鑑定；以書面為鑑定者，必要

時，得通知鑑定人到場說明。 

行政程序法第 42 條規定，行政機關為瞭解事實真相，得實施勘驗；勘驗時應通知當事

人到場，但不能通知者，不在此限。 

行政機關於調查證據後，應斟酌當事人、證人及鑑定人等所為之陳述，及一切調查事實

及證據之結果，依論理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即為證據評價，此亦即行政程序

採「自由心證主義」之表現。 

程序決定的法律救濟 

行政機關在行政程序進行中所為之各種程序行為，諸如請求調查證據之拒絕等，如有不

服，本應有法律救濟之途徑。惟為避免程序爭議妨礙行政效能，行政程序法第 174 條規

定：「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不服行政機關於行政程序中所為之決定或處置僅得於對實體決

定不服時一併聲明之」。從而，對程序決定原則上僅能隨同實體決定請求法律救濟。 


